
园艺学院推荐 2022 届本科生普通类免试研究生

选拨工作实施细则（更新）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研究生实施办法》的有关要求，按照《关于制定 2022 届推

荐免试研究生选拨工作方案的通知》的有关要求，结合我院

培养研究生的目标，树立培养拨尖创新人才的理念，全面考

查、综合评价、择优选拔,着力提高推免生选拔质量。坚持

以德为先，德智体全面衡量，突出创新素质和能力考查。制

定本工作细则：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由院长、书记、分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分管

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分管本科教学的各系主任组成的工作小

组。

组 长：李天红 吴华杰

副组长：张小兰 付国强

成 员：郑传林 田永强 吴健 李险峰

工作小组具体负责资格审查及遴选等工作。

二、一般推免生推荐条件

1.无不及格必修课。

2.前三学年总 GPA 不低于 3.0。

3.前三学年总 GPA（全部课程排名，排名方式不含有 2021

年夏季学期成绩），排名列本专业前 50％，综合测评列本班

级前 50％。



4.外语成绩达到国家英语四级考试 425 分以上（外语语

种为日语或俄语者，要求国家四级 60 分以上；英语专业要

求通过专业四级）或全国外语水平考试（WSK）、托福考试、

雅思考试达到同等水平。

三、名额分配

2022 届园艺学院各专业普通推免生名额分配（按学校分

配名额/2022 届本科毕业生总人数*各专业总人数来计算）。

四、考核方案

1.总成绩构成

由近 3 年总 GPA 成绩、科研创新综合能力考查、思想品

德综合考核 3 部分组成，总 GPA 权重 80%，科研创新综合能

力权重 15%，思想品德综合考核权重 5%，满分共 100 分，按

照总成绩择优录取。

2.科研创新成绩构成

（1）在学术期刊发表或在线发表论文：以第一作者身

份，SCI 或 EI 收录期刊加 100 分，核心期刊加 80 分，其他

加 60 分，非第一作者，按排名依次减 10 分，排名第五以后

不再减分。

（2）获国家级科技创新或设计特等奖和一等奖加 100

分、二等奖加 90 分、三等奖加 70 分、鼓励奖加 50 分；获

省部级科技创新或设计特等奖加 100 分、一等奖加 80 分、

二等奖加 70 分、三等奖加 60 分、鼓励奖加 40 分；校级特

等奖加 80 分、一等奖加 70 分、二等奖加 60 分、三等奖加

50 分、鼓励奖加 30 分；院级特等奖加 70 分、一等奖加 60

分、二等奖加 50 分、三等奖加 40 分、鼓励奖加 20 分；参



与者加 10 分。若同一项目参加多个等级比赛，取最高成绩

加分。

（3）已结题并获得良及以上成绩，其中国家级大学生

创业实践、创业训练或科研创新项目主持人加 50 分，北京

市大学生科学研究与创业行动计划项目主持人加 40 分，校

级 URP 主持人加 30 分。各类项目的参与者一项加 10 分，两

项及以上加 20 分，结题考核为优秀的主持人另加 20 分，参

与者另加 10 分。有多人参与的项目，主持人以项目负责导

师出具的证明为准，且只能有一名主持人。如同一年度参加

多项科研创新项目，只取加分最高的一项。

（4）参加国家级有关学习方面的竞赛，一等奖加 100

分、二等奖加 90 分、三等奖加 70 分；参加省部级有关学习

方面的竞赛，一等奖加 90 分、二等奖加 80 分、三等奖加 60

分；参加校级有关学习方面的竞赛，一等奖加 70 分、二等

奖加 60 分、三等奖加 40 分；参加院级有关学习方面的竞赛，

一等奖加 50 分、二等奖加 40 分、三等奖加 20 分。优秀奖

加分为相应级别三等奖的一半。非第一获奖人，按排名依次

减 10 分，排名第五以后不再减分。如多次参加同一竞赛，

分别计分，可累加。大赛认定目录以本科生院发布的相关竞

赛库为准。

科技创新总分累计不能超过 100 分，超过按 100 分计算。

同一作品及项目不重复计算，取最高分，各项目加分以立项

和获奖证书为准。

3.思想品德综合考核成绩构成

（1）考察内容：思想行为测评、课外活动表现（不含



科技创新部分）、附加分。

（2）考察形式：以三年各项平均分按比例进行测算。

其中思想行为测评成绩占 60%，课外活动表现（不含科技创

新部分）占 30%，附加分占 10%（附加分累计不超过 100 分）。

其中思想行为测评成绩 60 分（含 60）以上为合格，60 分以

下为不合格，没有资格推荐推免生。思想行为测评成绩需进

行班级排名，班级排名前 10%（含）的同学 100 分，排名

10%-20%（含）的同学 98 分，公差为 2，排名 90%-100%（含）

的同学 82 分。将每位同学的得分×5%计为思想品德综合考

核最终得分。

拟推荐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上报学校本科生院。

本细则最终解释权归“园艺学院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

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小组”所有。

园艺学院

2021 年 9 月 7 日


